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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次你與朋友吵架的經過和結果，用比喻表達感受。
　　上星期四，我和小明在操場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吵架，破壞了我們的友誼。由於吵架來得太突然，因此令我迷惘得像一個在森林裏迷路的小女孩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儘管我們已經和好如初，但這件事卻為我們的友誼刻下了一個烙印，令我們久久不能忘記……

　　那是個風光明媚的早上，我們在上體育課，練習羽毛球開球。可是，我開了十多球也失敗。小明指着我，一面大笑，一面大喊：「陳柏熹是體育盲！你好啊，陳體育盲！哈哈哈哈哈……」我惱羞成怒，便和他吵起架來。

　　我叉着腰，跺着腳，瞪大眼睛說：「為什麼你笑個不停？你瘋了嗎？」小明反駁我：「你以為自己是誰啊？我笑不行嗎？是犯法的嗎？而且，你能拿我怎麼樣？」我被他氣得臉紅耳赤，大叫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自知理虧，還敢出言頂撞？」我生氣得像一座噴出熔岩的火山，心中的怒氣一下子爆出來。小明的臉也變得像關公一樣紅，指着我，叉着腰，睜大眼睛說：「你……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我沒有頂撞，你真是黑白不分！」聽到小明的話，我更生氣了，說：「笨蛋！我要跟你絕交！」小明不甘示弱地說：「好！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！我也要和你絕交！」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語，一到小息便不歡而散。

　　晚上，我躺在牀上，輾轉難眠。唉！我和小明絕交後，整天都不理不睬，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一些東西。啊！是友誼啊！嗯！我明天一一定要和小明道歉。
　　第二天，我在我和小明的「老地方」──圖書館等待他。但時間一分鐘、一分鐘地過去了，小明還是沒有出現。我傷心得像一個媽媽失散的小孩子，嗚嗚地哭了起來，說：「小明……嗚嗚……你在哪兒啊？我要……和你和好啊！」這時，圖書館的門被推開了，小明捧着給我賠罪的巧克力，驚訝地看着淚流滿臉的我。

　　因為習慣了，所以我們把可貴的友情當作理想當然，任意漠視、踐踏，直到孤單困難時，才幡然醒悟。希望一切為時未晚，否則只會帶給大家傷害。
